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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稽核目的  

為實際了解長庚大學（以下簡稱  貴校）個人資料管理落實執行之情形，依據「個人資

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

範」、「附錄B 個人資料管理規範」及貴校個人資料管理制度文件要求執行稽核，以檢

視個人資料管理之落實情形。 

本作業將採專案查核方式進行，判斷個人資料管理的流程及程序是否符合法令法規及貴

校之個人資料管理制度文件要求，以作為後續改進參考 

二、 稽核範圍  

(一) 秘書室：校友服務機能業務。 

(二) 圖書館：讀者服務機能業務。 

上述作業過程中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及使用該資料或資訊設備之相關人員。 

三、 稽核項目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2條中適當安全維護措施，說明如下： 

(一) 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 

(二) 界定個人資料之範圍。 

(三) 個人資料之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 

(四) 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五)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內部管理程序。 

(六) 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 

(七) 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八) 設備安全管理。 

(九) 資料安全稽核機制。 

(十) 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 

(十一) 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本文與附錄B 個人資料管理規範要求，說明如

下： 

(一) 本文。 

(二) 個人資料管理政策。 

(三) 個人資料管理組織。 

(四) 人員認知與訓練。 

(五) 個人資料之識別與風險管理。 

(六) 公正與合法的處理 。 

(七) 個人資料特定目的處理 。 

(八) 適當相關與正確性。 

(九) 保存與處置。 

(十) 當事人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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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資料安全議題。 

(十二) 國際傳輸 。 

(十三) 委外管理。 

四、 稽核結果及其他建議事項 

項

次 
稽核項目 / 條號 稽核發現 

受稽核 

單位 

1 

1.資料取得如未有法

令法規(業務執行法令

依據)規範時，已進行

個人資料取得告知及

同意。 

1. 經查畢業校友暨雇主問卷業務，目前尚未對校

友進行告知。 
2. 應參考本校「CGU-PIMS-I-04-013 個人資料

提供同意書」，加強「長庚大學接受捐款單」

告知聲明之完整性。 

秘書室 

2 
4.每年進行個人資料

盤點作業，並產製個

人資料清冊。 

宜再確認個人資料清冊之完整性，如： 
1. 未識別紙本捐款單。(秘書室) 
2. 未識別「北區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際合作聯盟借

書登錄表」。(圖書館) 

秘書室 
圖書館 

3 

14.處理個人資料之資

訊系統或設備其密碼

應至少每 6 個月更換

一次。 

1. 經查「畢業校友暨雇主問卷資訊系統」系統管

理者未依據規定每 6 個月變更密碼。 
2. 抽查同仁林 O 慧個人電腦未定期變更密碼，

前次變更 2021/4/16。 

秘書室 

4 

15.個人電腦螢幕保護

機制設定 10 分鐘自

動啟動防護機制，並

須勾選登入身份識

別。 

抽查同仁林 O 慧個人電腦未設定螢幕保護程式。 秘書室 

5 

18.個人資料存取權限

之授權管理，必須依

人員執掌角色所需，

且以執行業務及職務

所必要的最低資源存

取授權為限。 

1.抽查「畢業校友暨雇主問卷資訊系統」，目前校

務研究中心兩位同仁具有可編輯之權限，應考量

其職務需求進行權限設定。(秘書室) 
2.經查「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工讀生共用帳號之

情形，因工讀生帳號可以看到讀者身分證字號及

出生年月日，應調整權限或以區分帳號方式控

管。(圖書館) 

秘書室 
圖書館 

6 

20.個人資料檔案若超

出保存期限，應填具

「個人資料紀錄銷毀

申請單」後，經單位

主管核准後辦理。 

經抽查目前「畢業生名單」保存期限為 5 年，承

辦人電腦仍保有 101 年資料未刪除。 秘書室 

其他建議事項： 
1.建議宜再檢視保存期限之適切性，如「長庚大學非編制人員圖書館藏借閱申請表」目前保

存期限為：退休員工永久保存，其餘人員證號到期後 5 年、「滯還金繳款單存檔」紙本目前

留存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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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缺失與矯正改善處理 

受稽部門於接獲稽核報告後，應依據「CGU-PIMS-I-02-007 個人資料矯正管理程序」之

規定，將該單位之缺失分析原因及擬採行之矯正措施填列於「CGU-PIMS-I-04-020 矯正

處理單」內，由單位主管核定後回覆本校「稽核組」。 

 

 
 
 
 
 
 
 
 
 
 
 
 
 
 

 


